渌口区审计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审计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年度审计计划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审计、财政经济及有关制度和办法并监督执行。
（二）负责对全区财政收支和属于审计监督范围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负责对依法行政情况进行审计监督。负责对直接审计、调查和核查的事项进行审计评价，出具审计报告，作出审计决定或提出审计建议，并督促被审计单位整改。
（三）负责向区人民政府报告和向区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审计情况，提出制定推动深化改革、创新体制机制和完善有关政策法规、宏观调控措施的建议。
（四）负责向区人民政府提出年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结果报告。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区人大常委会提出区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发现问题的纠正和处理结果报告。负责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
（五）负责区属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区属国有资本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和损益情况的审计；负责区人民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工程结算情况和竣工决算审计。
（六）负责对区管党政领导干部及国有企事业领导人员实施经济责任审计；协调各成员单位运用经济责任审计成果。
（七）组织实施对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规章和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以及财政预算管理、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管理使用等与国家财政收支有关的特定事项进行专项审计调查。
（八）负责检查审计决定执行情况并督促纠正和处理审计发现的问题；负责办理被审计单位对审计决定提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区人民政府裁决中的有关事项；协助配合有关部门查处相关重大案件。
（九）指导和监督依法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的内部审计工作；核查社会审计机构对依法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
（十）负责上级审计部门授权的审计项目和专项审计调查项目的组织实施。
（十一）负责对乡镇人民政府，区直党政工作部门、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等单位的机构设置、编制使用以及有关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审计。
（十二）承办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增加重大项目稽查相关工作的职责；预算执行情况力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监督检查职责；建设项目审计监督中心行政职能划归局机关。
2．机构情况。我单位内设机构为：办公室、法制股、财政审计股、行政事业审计股、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监督检查股、重大项目稽查股、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股。由我单位领导和管理的单位有：渌口区投资审计中心。核定行政编制14名，全额拨款事业编制16名。副科级事业单位渌口区投资审计中心。
3．人员情况。2022年12月31日，实有在职在编人员27人，其中：行政编制12人，全额拨款事业编制15人。当年行政编制退休2人，调出2人，事业编制调入2人，新入2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838.2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38.23万元，主要用于保运转等日常公用经费，比上年度1014.82万元减少了176.59万元，减少了17.4%。
（二）项目支出情况
无项目支出。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审计成果“多样化”，建设性作用更加突显
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审计监督，全年审计查出主要问题金额169637.17万元，其中违规金额84663万元，管理不规范金额84974.17万元；审计处理处罚金额（上缴区财政）148.75万元，极大提高了区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审计发现主要问题181个，其中：预算执行情况审计55个；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及自然资源离任（任中）审计78个；政府投资审计16个；审计专项调查32个。向区委政府提出审计建议54条，向有关部门移送问题线索26条；聚焦政府投资项目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复核财评中心评审项目和建设单位送审项目38个、送审金额38229.18万元，审减资金2172万元。提交审计要情2期、审计专报5篇，得到区委、政府主要领导批示11份，上报审计信息31篇、信息简报26篇。  
（二）经济监督“融合化”，审计效能持续增强
坚持审计一盘棋和“两统筹”工作思路，围绕政策落实、财政绩效、风险防控、经济责任、生态环保、工程建设、民生改善等领域，着力做到“三个”结合。一是将审计项目与省市三级联动相结合，开展预算执行情况审计。严格按照省厅“三级联动、统筹安排”工作要求，重点围绕“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落实、政府债券、国有资产等六大方面开展预算执行情况审计。重点揭示了政府资金拨付滞后，财政专户应撤未撤等方面问题53个，涉及违规资金68663万元、管理不规范资金63716万元，有力助推了政府节省开支，盘活存量资金，促进规范管理。二是将审计项目与区委中心工作相结合，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和专项审计调查。聚焦领导干部规范权力运行、重大政策落实、政府投资项目规范管理和政府债务风险及行政效能，全面落实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教育振兴三年行动计划、生态环保、项目建设，开展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和专项审计调查。出具报告8个，查出问题110个，涉及违规及管理不规范资金37258.17万元。审计过程中做到及时纠偏、边查边改、立行立改，达到举一反三、“审计一点、规范一片”的效果。三是将审计项目与民生实事、降本增效、项目建设相结合，开展政府投资审计。紧盯重点工程和民生项目强化审计监督，共完成政府投资项目审计38个，其中：复审财评中心评审项目24个，建设单位送审项目14个。涉及金额38229.18万元，审减资金2172万元，审减率5.6%，确保每一笔资金都用在刀刃上。在审计过程中，发现项目建设程序和管理方面存在10个方面的问题，向纪委、发改、住建、环保等部门移送超付工程款、结算超概算等问题线索17条。对在建项目开展事中审计，就株洲渌口科创产业园项目（标准厂房四期）土石方场地平整工程开展事中审计，通过现场勘查和复核，发现该项目土石方工程量存在虚增和土石比不实，核减金额1300余万。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各类预算支出都在目标绩效范围之内。
五、下一步改进措施
1、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2、加强资金监管力度。
3、加强项目实施监控。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本年度绩效自评结果为98分。自评结果将在本局门户网公开。


